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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，西藏、宁

夏回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：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的

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1 号，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

明确了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应在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注明

相关信息，该发票可作为纳税人缴纳车船税及滞纳金的会计核算

原始凭证。为把这项措施落实到位，方便车船税纳税人办理涉税

事项，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，各级地方税务机关要做好以下工作： 

一、加大《公告》的宣传力度，通过多种渠道，向纳税人宣传介

绍《公告》内容。要求保险机构在其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

《公告》，方便纳税人及时了解《公告》的内容。 

二、为满足纳税人开具车船税完税凭证的需要，税务机关应制作

开具车船税完税凭证的告知书，列明换开车船税完税凭证的时间、

地点、需要提供的资料和具体办理流程等内容，在保险机构经营

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，或将告知书交给要求开具车船税完税凭证

的纳税人。 

三、进一步抓好首问责任的落实，向纳税人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，

精准解答纳税人疑问，避免纳税人多头跑、多次跑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256


